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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编撰《人身权益保护案例选编》意图有三：一是指导受害者、特别是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用法律武
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提醒企业主、医务工作者和驾驶人员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切实将爱
护他人、珍惜生命置于至高的位置，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人身伤害事故；三是为处理人身伤害事故的
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参考案例。
本书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工伤事故篇。
企业发生事故而伤害职，特别是发生重大事故而造成众多职工伤亡的事件，触目惊心，令人心碎。
国家一方面应当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遏制事故、尤其是重大事故的发生；另一方面应当保障遭受
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
工伤风险，这就成为国家的一项重大责任。
为此，国务院于2003年4月15日通过、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条例明确规定了应当认定为工伤的七种情形（条例第十四条），并规定了“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
条例第十五条）以及“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条例第十六条）。
在处理工伤纠纷的实践中，困难之处是对特殊工伤的认定。
近年来，随着条例的施行，全国各地有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对一些特殊
、复杂的工伤认定情形进行了深入研究，逐渐形成了共识。
本书收录的工伤事故案例，就是对“共识”的部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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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撰《人身权益保护案例选编》意图有三：一是指导受害者、特别是农民工和广大农民用法律武器来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二是提醒企业主、医务工作者和驾驶人员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切实将爱护他
人、珍惜生命置于至高的位置，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人身伤害事故；三是为处理人身伤害事故的行政
机关、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供参考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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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工伤事故篇　1．安全生产事故致人身损害赔偿案　2．工伤事故人身损害年代久远赔偿案　　3．
事实劳动关系的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案　4．事业单位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案　5．工伤损害获双倍赔偿案
　6．交通事故造成的学徒人身损害视同工伤赔偿案　7．雇员工伤、雇主担责的人身损害(雇主责任承
担)赔偿案　8．施工人员过失致人身损害赔偿案　9．无资质建房致人身损害赔偿案　10．涉及伤残鉴
定的工伤损害赔偿案二、医疗纠纷篇　11．输血传染的人身损害赔偿案　12．私改病历的损害赔偿案
　13．乡政府赔偿的医疗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14．处理不当致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　15．手术不当
致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　16．漏诊引发医疗损害赔偿案　17．医院过错引发医疗损害赔偿案　18．医
疗事故举证责任倒置损害赔偿案　19．医院过错致人身损害赔偿案三、交通事故篇　20．涉及车辆挂
靠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21．高速公路有坑致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22．高速路有障碍物
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23．电动自行车致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24．助力车引发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　25．交通事故涉及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认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6．不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
的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　27．高速路下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28．交通事故损害涉及出租车承
包金的赔偿案　29．交通事故人身损害涉及免费搭乘产生的赔偿案　30．涉及连环购车的交通事故人
身损害赔偿案　31．涉及赔偿标准的交通事故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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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法院认定事实　　宝应县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宝应县行政中心会议用房由被告天宇公
司负责承建，被告天宇公司在未审查被告梁永万的相关施工资质的情况下，将立模、下模、搭脚手架
等工程交由被告梁永万负责完成，并与梁永万按平方结算工程款，于工程结束后结算给梁永万，双方
对此未签订书面协议。
2006年12月，被告梁永万搭建了宝应县行政中心会议用房的脚手架。
2007年3月，被告梁永万雇佣原告张文叶，到被告天宇公司所承建的宝应县行政中心会议用房工地处于
活，并由被告梁永万发放原告张文叶的工资。
2007年4月6日，原告根据被告梁永万的安排拆除宝应县行政中心会议用房的脚手架，原告在拆除过程
中，从脚手架上跌落受伤。
当日原告被送往宝应县人民医院抢救，诊断为：1.左颞部急性硬膜下血肿伴脑挫裂伤；2.颅底骨折；3.
右锁骨骨折。
原告住院治疗好转后于2007年6月16日出院，出院医嘱：休息3个月后可做颅骨修补术。
原告在住院期间共花费医疗费用49152.2 0元，该费用由被告梁永万、天宇公司和第三人长岛公司共同
支付。
2007年6月21日，经宝应县行政中心协调，被告天宇公司拿出2500元，第三人长岛公司拿出2500元，通
过黄塍镇交给了原告。
2007年6月27日，宝应县人民医院第四病区出具病情诊断证明，病情诊断：外伤性颅骨缺损，处理意见
：2007年10月份行颅骨修补术，约需人民币18000元。
原告根据医院的诊断证明就继续治疗费和因此产生的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多次向两被告交涉未果，
遂引起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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